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环保局、市安全监管局关于做好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

全生产专用设备认定管理和抵免企业所得税工作的通知 

 

沪经信节〔2009〕298 号 

各区（县）经委（商务委）、税务局，市税务直属分局，各区（县）环保局、安监局，各集团公司，各

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执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

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48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公布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

目录（2008 年版）的通知》（财税〔2008〕115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安全生

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的通知》（财税〔2008〕118 号）以及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

现就做好本市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认定管理和抵免企业所得税工作，通知如下： 

 

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上海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组成市专用设备认定委员会，共同负责本市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专用设

备认定工作，认定委员会的工作细则另行制定；市国税局、市地税局负责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市经济

信息化委负责专用设备认定的日常工作。 

 

二、经认定实际购置并自身实际投入使用符合国家公布《目录》范围的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安全生

产专用设备的企业，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申请享受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 

 

三、企业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购置并实际使用列入《目录》范围内的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专用设备，可以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 10%抵免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企业当年应纳税额不足抵免的，

可以在以后 5 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四、享受税收抵免优惠的企业从购置之日起五个纳税年度内因经营状况发生变化而转让、出租、停止

使用所购置专用设备的，应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并停止享受税收抵免优

惠，补缴已扣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五、专用设备认定，实行由企业申报，市经济信息化委委托专业机构会同市环保局、市安全监管局等

有关部门审核认定、市国家税务部门复核的制度。专业机构审核费用由市经济信息化委部门预算落实。 

 

六、认定内容： 

1、审核申报专用设备是否在《目录》列举范围之内； 

2、审核购置专用设备是否实际投入使用。 

 

七、凡申请专用设备认定的企业，应向市经济信息化委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规定的相关材料： 

1、《上海市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认定申报表》（见附件 1）； 

2、《上海市企业购置使用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认定申报明细表》（见附件 2）； 

3、购置合同和发票（复印件）； 

4、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八、市经济信息化委在上海市节能服务中心（胶州路 358 弄 1 号楼 401 室）窗口随时受理企业专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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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认定申请，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1、对属于专用设备认定《目录》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 

2、对不属于专用设备认定《目录》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当即告知理由； 

3、对属于专用设备认定《目录》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应一次性告知申请

单位需要补充材料的全部内容。 

 

九、市经济信息化委对申报材料合格的企业，委托专业机构按照规定的认定条件和内容进行现场核对，

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通过审核认定的企业，由市专用设备认定委员会每半年发

文公告一次名单，并向企业发放《专用设备认定确认书》和《告知书》。 

每年度上海市节能监察中心会同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对专用设备的认定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

时向专用设备认定委员会通报。 

 

十、通过审核认定的企业，凭市专用设备认定委员会的发文公告和《专用设备认定确认证明》，到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手续。 

 

十一、对已获《专用设备认定确认书》的企业，税务部门在执行企业所得税抵免政策过程中发现认定

有误的，应停止企业享受税收抵免优惠，并及时通过市国税局与地税局上报市专用设备认定委员会协调沟

通，提请纠正，已经享受的优惠税额应予追缴。 

 

十二、参与认定的工作人员要严守专用设备认定单位的商业和技术秘密。 

 

十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专用设备认定过程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或收受贿赂等

行为的，由其所在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本通知涉及的《目录》规定及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如有修订，按修订后的执行。 

本通知由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环保局、市安监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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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认定申报表 

 

填表时间：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盖章） 
 税务登记号  

地    址  

注册登记

类    型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主管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设备投资

总    额 

（万元） 

 

设    备 

抵免企业 

所得税额 

 
首次申报

时    间 
 

申 报 

 

依 据 

符合《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 

符合《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 

符合《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 

法人代表 

声明 

本表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填报的，内容真实、可靠、完整。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购置专用设备明细清单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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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元（列至角分） 

设备类别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单价

（元） 

数量

（台）

设备金额 

（元） 
合同号 

增值税 

发票号 
设备用途效果说明 

         

         

         

         

         

         

         

         

         

         

         

注：1、表格内容要求用电脑打印，涂改无效。                  法人代表（盖章）           经办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2、购置专用设备按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三类分别填报。 


